附件4：
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人选标准

一、学科带头人人选标准
研究方向与我校学科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在所属学科领域具有省内外重要影响力，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学术成果的省部级人才或国家双一流学科所在高校具有教授职称的博导或省级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50周岁。并在近五年教学科研成果满足以下任意两条。
（1）主持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及以上。
（2）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具有高水平学术论文4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篇），或顶级期刊论文1篇，或权威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或SCI中科院分区一区论文4篇以上（其中材料、化学、能源学科5篇），或在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5篇。
（3）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或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五，其他排名前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五，其他排名前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三，其他排名第一）；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三，其他排名第一）；或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二，其他排名第一）；或获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第一）；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奖励（排名第一）；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2次（排名第一）；或主编的教材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以上奖励或二等奖以上奖励2次；或所主讲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4）得到同行认可且被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其他重要成果。

二、学术骨干人选标准
[bookmark: _GoBack]研究方向与我校学科方向发展需求契合，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导资格，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业绩特别优秀可放宽至50周岁），并在近五年教学科研成果满足以下任意两条或任意一项两倍。
（1）主持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
（2）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具有高水平学术论文3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篇），或业界公认的顶级科技期刊论文1篇，或业界公认的权威期刊论文2篇及以上，或SCI中科院分区一区以上论文4篇以上（其中材料、化学、能源学科5篇），或在CSSCI 来源期刊发表论文5篇。
（3）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或国家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上排名前六，二等奖以上排名前四、其他排名前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五，其他排名前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以上排名前五，其他排名前三）；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排名前三，二等奖排名前二，三等奖排名前一）；或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三等奖以上（特等奖排名前三，一等奖排名前二，其他排名第一）；或获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排名第一）；或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特等奖排名前二，其他排名第一）。
（4）得到同行认可且被校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其他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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